
天津市人民政府 国家卫生计生委 教育部

关于共建天津医科大学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司、局，教育部有关司、局：

　　为加强医教协同，促进教改服务医改，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推动卫生计生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经共同协商，决定共建天津医科大学，并形成如下意见：

　　一、共建目的

　　通过共建，指导医学院校以需求为导向，深化院校医学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地方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加大对中西部薄弱地区医学院校和人才培养的帮扶力度，提升人才培育能力，促进本土化医学人才培养；推动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积极参与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并发挥示范作用。

　　二、主要任务

　　（一）天津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天津医科大学的领导，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平台建设、队伍建设、办学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对天津医科大学的支持力度，为天津医科大学跨越发展提供优先安排和重点扶持。具体任务如下：

　　1．积极支持学校新校区建设。把天津医科大学作为提升天津市整体医学教育的重中之重，结合天津市建设健康产业园区的契机，在园区内规划面积1952亩用于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统筹研究并帮助天津医科大学做好战略发展规划和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加快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步伐，拓展学校办学空间。
　　2．大力支持学校学科与平台建设。支持天津医科大学围绕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在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支持天津医学表观遗传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给予专项经费支持，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3．积极支持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在天津市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行动计划等重点人才工程方面对学校给予倾斜支持，引进一批在学术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

　　4．积极支持学校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加强医教协同，将天津医科大学长学制教育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部纳入地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能够满足“5+3”一体化培养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求的培训基地。

　　5．加大对天津医科大学的经费投入。确保到2016年天津医科大学生均拨款标准水平不低于部属高校医学专业生均拨款标准水平，并随着部属院校医学专业生均拨款标准的提高而提高。

　　（二）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指导，通过政策倾斜和项目扶持，深化院校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校根据卫生计生行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具体任务如下：

　　1．对天津医科大学的改革、发展、建设给予更多的指导与扶持。支持和引导天津医科大学积极开展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及项目申报和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建设、专业申报、招生计划审批、教改项目申报、教学质量工程申报、成果申报、人才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政策倾斜。

　　2．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深化医改、加强附属医院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政策倾斜。

　　三、天津医科大学的责任和义务

　　服从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的指导，遵循医学教育规律，深化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实现医教研协调发展。

　　天津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要主动适应卫生计生事业改革与发展需求，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重视和支持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及基层适用人才的培养，加大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重视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确保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首次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在85%以上，为全国树立标杆；重视和支持天津市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医学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对口帮扶中西部地区医学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具体包括：

　　（一）围绕卫生计生事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调整数量规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办学水平，重点加强医学人文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技能训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及革命老区医学院校，通过对口帮扶、定向培养、师资培训、骨干进修等方式帮助边远地区院校尽快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缓解边远地区或临近省份卫生人才短缺的突出困难。做好天津市对口帮扶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定向培养医学本科生工作，从2014年开始，连续3年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定向培养90名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做好援疆、援藏、援甘工作，定期选派大学医院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博士团）赴疆、赴藏、赴甘对口支援。

　　（三）积极参与和支持天津市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着重在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认定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要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本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教育管理部门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安排专人负责培训日常管理工作；承担培训基地职能的综合性医院要设置全科医学科，牵头协调组织相关临床科室和基层实践基地，抓好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将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卫生人才培养情况，列入附属医院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财政投入、高校和医院评审、干部任职的重要依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人员中，中西部地区的学员年均占比不低于10%。

　　（四）认真履行本意见要求，完成好共建任务，并定期报告工作进展和成效。

　　四、组织与实施

　　（一）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及共建院校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年度任务，严格目标考核。共建工作实行动态管理，3年作为一个建设考核周期。

　　（二）共建过程中未尽事宜，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协商解决。

天津市人民政府     国家卫生计生委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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